附件1：          项目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含山县中医医院手术室C型臂维修服务采购项目
	项
	1
	

	预算总价
	27000元



技术服务要求

现手术室2台C型臂故障无法开机：
1、1台 C型臂机，型号：GE Brivo OEC 785,故障内容：UPS报警、PDU板报错，需更换UPS电源、维修更换PDU板；
2、1台 C型臂机，型号：GE OEC Fluorostar，故障内容：C型臂机无法开机、脚踏无反应，需进行C型臂系统检查维修及脚踏无反应维修；
3、维修服务单位能提供相关资质（原厂工程师证书、维修服务中所更换的零部件能提供原厂购置合同及购置发票或原厂授权维保证明）。

二、商务要求
1、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标识清楚、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及相关质量规定要求，外包装上必须标明生产厂家、产品名称、医疗器械注准证编号、序列号等信息。
2、所提供货物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相一致（如果被评委会接受的话）。若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3、所有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4、产品质保及售后服务：
4.1产品质保期：供应商须提供产品至少1年的免费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退、包换，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
4.2供应商须设有维修服务电话，负责解答用户在货物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4.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须1小时内响应，电话响应无法解决，供应商必须在接报修电话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48小时内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的，供应商需提供备品备件供采购人使用。质保期内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负责修复，对于无法修复的情况，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
[bookmark: _GoBack]5、供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日历日内完成维修服务；
6、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6、本项目总报价包含了交付使用前的全部费用，包括货物购置费（所有设备、辅材、零配件、易损件、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等）、调试费、人工费、交通费、食宿费、管理费、运输费、保险费、质保期内的维护维修费、培训费、验收费、其他费用（如包装费、仓储费、保管费、资料费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

